附錄(三)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事項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6.9.18八六府建四字第640148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一、本作業事項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十條訂定之。

二、本會受理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業務時，依據申請人之申請，得委由各辦事（連絡）處審查小組辦理。

三、申請（或設計）人向本會辦事（連絡）處分別申請圖說查核、竣工查驗，得依其指定各項工作之審查機構辦理收件，收件審查同時，應繳交審查費用，其費用收取標準另訂之。

四、審查小組應於本會收件之日起七日內審查圖說完畢，審查合格者，於申請圖說簽章；不合格者，應將不合規定之處詳為列舉，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複審仍不合格規定者，得將申請案件予以退件處理，並註銷收件文號。

五、申請（或設計）人向本會會員所屬辦理（連絡）處或建築物標的地之辦事處提出之圖說查核，經審查合格後，該辦事（連絡）處應於副本圖說上加蓋本會統一制定之審查合格章，作為互轉之憑證，即不再繳交審查費用。

六、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受理申報後，審查人應於本會收件後七日內前往現場檢查，經查核與驗章圖說相符者，檢查表經查驗人員簽證後，本會應於五日內核發竣工查驗合格證明，再由本會核轉該管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對於不合格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者，本會應報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明處理。

七、審查人員應為本會會員，且領有本會室內裝修查驗人員證件者，方得從事本作業事項規定之業務。

八、審查建築師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理相關規定，據以審查；如有違反該法之規定者，得由台灣省建築師公會按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九、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申請作業流程如附表（請參照建設廳所訂規範與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協商為之）。

十、本作業事項未盡事宜，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臺灣省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作業事項規範規定辦理。

十一、本作業事項經理事會通過後，呈報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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